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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研究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111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二)15 時 00 分

地 點：本校三民校區第 3 會議室

主 席：謝俊宏校長 紀錄:黃家宏

出席委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工作報告：

一、學術發展組:

(一) 為強化本校教師爭取政府科研補助之能力及意願，本校目前已規劃下列相關補

助及獎勵之制度，實施進度，說明如下:

補助項目 說明

1. 本校 111 年度國科

會專題(含: 國科會

產學合作 )研究計

畫,截至 10 月 03 日

止通過 69 件，補勵

總金額共計金額 :

51,288,000 元整。

系所 獲獎教授

財務金融系
周佩儀、陳庭萱

葉志權、謝孟芬

國際貿易與經營系
黃俊儒、黃彥智

林家慶、王韋能

財政稅務系 林晏如

休閒事業經營系 顏昌華(2)、鄧秀玉

保險金融管理系
王美智、簡淑華、劉俊廷、吳明哲、

劉議謙

企業管理系
李家瑩、賴慧敏、呂思齊

張淑婷、李國瑋、趙正敏

統計系 簡郁紘、柯沛程、呂岡玶

流通管理系(含碩士

班)
楊志文、林心慧

資訊工程系(含碩士

班)

張家瑋、盧永豐、劉冠顯

張雅芬、鄭經偉、陳弘明

陳同孝、洪維恩、蔡家緯

資訊管理系(含碩士

班)

黃天麒(2)、蕭國倫、曾建維

陳大仁、姜琇森

連俊瑋、許雯絞

多媒體設計系 吳彥良、蔡子瑋

護理系
蘇淑芬、怡懋．蘇米

湯曉君、陳夏蓮

中護健康學院老人

服務事業管理系
陳文意、劉以慧

通識教育中心
張凱銘、盧長興

吳佩蓉(2)、林俊德

應用英語系 曾琦芬

智慧生產工程系 張源修、張倉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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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經營系
張育瑋、林昆立

鄭正豐、曾為國

應用日語系
黃英哲、洪國財

羅曉勤

人工智能應用工程

學士學位學程
戴維良

2. 國科會 111 年度大

專學生研究計畫

國科會 111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本校計 28 位學生

獲得補助, 補助金共計 1,428,000 元整.

3. 3.國科會 110 年度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研究創作獎

獲獎學生:資訊管理系陳奕伶, 國科會發給獎金新臺幣2

萬元及獎狀1紙；獲獎學生之指導教授:資訊管理系姜琇

森, 國科會頒發獎牌1座，以資鼓勵。

4. 112 年度本校與臺

中榮民總醫院合作

研究計畫書

本年度申請件數 1件，為資訊管理系 1件。目前正由臺

中榮總進行初審作業。

5. 110 年度榮科計畫

成果發表會

預訂 111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六)於台中榮總舉行「院校

合作聯合成果發表會」。本校參與合作計畫 2 件。

6. 111 學年度第 1 學

期「學生參加學術

與專業性競賽獎

勵」申請

1.請至學生 Eportal 系統中申請。

2.申請時間至 111 年 10 月 12 日(三)止。

3.本次受理 111 年 2 月 1 日~111 年 7 月 31 日得獎案件。

7. 辦理 111 學年度國

立臺中科技大學研

發躍升暨新進教師

研習會

感謝各位教師參與，已圓滿辦理完成，簡報檔案可至研

發處網頁下載。

1.舉辦日期：111 年 9 月 19 日（週一）

2.舉辦地點：中正大樓(3812 中正 8 樓國際會議廳)

8. 虎尾科技大學 2022

全國大專學生專題

製作競賽

本校報名隊伍 3件，分別為資訊管理系 2件，保險金融

系 1件，學生將於 111 年 11 月 16 日在虎尾科技大學參

加實體作品現場展示決賽

(二) 中科大學報教育特刊及產學特刊

業務項目說明 預計推動事項

1.辦理「中科大學報

第 9 卷暨教育與產

學特刊」

「中科大學報」每年 12 月出刊，全年徵稿，稿件隨到隨

審。並預計在 111 年 12 月發行「教育特刊」。

本期收稿 27 篇，同意刊登 9 篇、不予接受 8 篇、送審

中 10 篇。

二、產學合作組

(一)產學合作計畫

本校 111 年度研究及產學合作計畫(截至 111/10/03 止)共計 191 件，總經費新

台幣(下同) 118,557,000 元整，含(先期)技術移轉 28 件，金額$7,485,249 元

整; 110 年度同期研究及產學合作計畫(截至 110/10/03 止)共計共計 183 件，

總經費新台幣(下同) 145,892,410 元整，含(先期)技術移轉 31 件，金額

$10,394,86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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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11年度研究及產學合作計畫(除國科會計畫)(截至111/10/03止)共計121

件，總經費新台幣 68,687,000 元整，含(先期)技術移轉 28 件，金額$7,485,249

元整;另技術移轉 3件簽約金共$430,000 元整。

(二)研發成果

本校 111 年度共計補助師生專利申請(截至 111/10/03 止)，申請件數共計 29

件(12 件發明，14 件新型，1件設計， 2件商標)，補助金額 671,200 元;110

年度同期補助師生專利申請(截至 110/10/03 止)，申請件數共計 33 件(4 件發

明，28 件新型，1件設計)，補助金額 670,000 元。

年度
專利

發明 新型 設計 商標 補助金額

111
件數 12 14 1 2

671,200
件數合計 29

110
件數 4 28 1 0 670,000

件數合計 33

(三)本校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專利申請補助，即日起開始收件至 111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五)截止，請至教師個人 ePortal-【研發處服務整合系統】-【專利補

助申請管理】完成申請作業，或電洽校內分機 5436 劉助教詢問。

(四)由本校辦理之創業種子團隊競賽現正熱烈徵件中，至 111 年 10 月 14 日下午五

點截止收件，惠請師長們多多鼓勵學生踴躍參賽，相關活動簡章可至學校之首

頁新聞網站下載 : https://www.nutc.edu.tw/files/14-1000-81721,r15-

1.php，或電洽校內分機 5423 廖小姐詢問。

(五)為發展本校以「智慧商業」和「健康長照」兩大主軸之跨域創新特色，於 111 年

9 月 23 日(五)下午 14:00~16:30 辦理「2022 產業趨勢系列-智慧醫療之趨勢與

應用」講座，活動圓滿完成，共計有 23 人參加，相關活動紀錄可至本組網站瀏

覽。

(六) 為激勵教師自我成長，主動投入參與產學合作計畫，規劃辦理「產學合作計畫

經驗分享」講座，邀請通識教育中心何昕家副教授擔任主講人，辦理時間為 10

月 25 日(星期二) 11:40~13:10，於中商大樓二樓 7203、7204 室舉行，報名截

止日至 10 月 21 日(星期五)，活動敬備麵包餐盒，歡迎教師踴躍報名。

專題計畫 產學計畫 一般產學案
含技轉金產

學案
一般產學案

含技轉金產

學案

經費 49,080,000 790,000 39,639,722 196,000 21,562,029 7,289,249 118,557,000

先期技

轉金
0 0 0 15,680 0 3,390,241 3,405,921

件數 69 1 14 2 79 26 191

經費
118,557,000

(7,485,249)

經費 58,892,000 1,584,860 60,658,167 96,000 15,947,383 8,714,000 145,892,410

先期技

轉金
0 110,000 0 38,400 0 3,567,304 3,715,704

件數 78 3 16 1 58 27 183

17 85 183(31)

191(28)

110

小計
經費 60,476,860 60,754,167 24,661,383

145,892,410

(10,394,860)

件數 81

111

小計
49,870,000 39,835,722 28,851,278

件數 70 16 105

項目

政府單位 民間單位
年度總計

(先期技轉經費及

件數)

國科會 其他(除國科會外) 公營、私人企業及其他



4

三、校務企劃組

(一) 本校推動系所專業教學認證第二階段作業，設計學院 4 系、語文學院 3 系委託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辦理認證相關作業，訂於 111 年 12 月實地訪視，

112 年 3 月公布認可結果。

近期配合事項如下：

執行單位 辦理事項 辦理日期

商設系、多媒系、室設系、品設系、

應中系、應英系、應日系
實地訪視預評

111 年 12 月 7 日~13 日間擇

日辦理

多媒系、室設系、應英系、應日系 實地訪視日 111 年 12 月 14 日(三)

品設系、商設系、應中系 實地訪視日 111 年 12 月 15 日(四)

(二) 教育部「全國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資訊系統」本期填表作業:

1.填報期從 9 月 1 日開始至 10 月 31 日結束，共計 15 類 163 表冊，本校需填

報 13 類 154 表冊；另系統關閉後，教育部等應用單位分別於 11 月 3 日、11

月 21 日檢核其需運用資料，如有疑慮會透過校基庫通知學校修正資料，屆

時請填報單位配合辦理。

2.本期蒐集資料，除將做為本校總量員額及各系師資質量考核依據外，本校整

體新生註冊率(含各學制及其各科系註冊率)、教師及學生表現、整體校務治

理績效等數據，皆將由教育部統一於「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揭露。

3.教育部為加強檢核技專校院各校師資條件，從本期起新增「表 1-1-3 教師學

歷資料表」，蒐集各教學單位聘任之專任與兼任教師(含專技人員)學歷資料

(大學至碩博學位資料、碩博學位之論文研究題目)。

4.「表 1-1-3 教師學歷資料表」將與「表 1-1 教師基本資料表」、「表 3-5 實際

開課結構統計表」等其它表冊資料交叉檢核，檢視本校教師學位專業性與應

聘系所及其授課領域是否相符，若無相符，師資不予採計，後端並應用於計

算本校師資質量，及核定總量名額等依據。

(三) 本校將於 112 學年度接受教育部校務評鑑，刻正啟動校務自我評鑑作業。依本

校自評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決議，本次自我評鑑之報告書比照教育部「111 學年

度科技校院校務評鑑計畫」，分校務經營與發展、課程與教學、學生學習確保與

成效、校務經營績效與自我改善等 4 個評鑑項目、12 個核心指標撰寫，各項目

統籌單位如下表:

內容 統籌單位/人員

摘要 校務研究中心黃主任健哲

教務處選才專案辦公室

陳執行長見生

導論

壹、學校歷史沿革概述

貳、自我評鑑過程概述 研發處

項目一：校務經營與發展

秘書室

校務研究中心

一. 現況描述

1.1 學校定位與發展目標

1.2 校務發展計畫之訂定、執行與檢討

1.3 校務經營之機制與運作

二.特色

三.問題與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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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善策略

項目二：課程與教學

一. 現況描述

2.1 課程規劃與教育目標符合之情形

教務處
2.2 課程與教學所需設施之關聯情形

2.3 師資結構與提升教學成效之作法

二.特色

三.問題與困難

四.改善策略

項目三：學生學習確保與成效

一. 現況描述

3.1 教學品保系統建構與執行情形

教務處
3.2 提升學生素養、基本能力及專業能力之作法

3.3 學生之學習成效表現

二.特色

三.問題與困難

四.改善策略

項目四：校務經營績效與自我改善

一. 現況描述

4.1 校務經營與發展成效

秘書室

校務研究中心

研發處

4.2 校務資訊公開化與反饋運用之情形

4.3 學校自我改善機制與運作之情形

(含對校內院系(科)所自我評鑑之規畫與處理情形)

二.特色

三.問題與困難

四.改善策略

參、總結

校務研究中心黃主任健哲

教務處選才專案辦公室

陳執行長見生

四、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

(一) 依據教育部 111 年 6 月 20 日臺教技(三)字第 1112301983 號函說明，為落實技

職法第 26 條之立法意旨，教育部將持續追蹤適用對象完成法定事項情形，並納

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國立學校基本需求核配指標及私校獎補助等經費補助參

考。另本校將於 112 年度辦理校務評鑑，經於台灣評鑑協會網站查得 110 學年

度之受評學校中，有學校即便實際完成率為 97%，仍於評鑑項目二、課程與教

學乙項被列為待改善事項，為避免本校發生類此情形，研發處將持續追蹤相關

執行情形，並請各教學單位要求所屬教師儘速完成法定事項。

(二) 本校將於 111、112 年周期屆滿之教師共計有 33 人(所屬單位整理如下表)，其中

有 30 人已完成，3 人尚未完成，其中應於 111 年完成者，經研發處聯繫系辦了

解，該位教師刻正執行中，另應於 112 年完成者，亦已通知所屬系所提醒教師

儘速完成。



6

系所 已完成
未完成

人數總計
應於 111 年完成 應於 112 年完成

休閒系 2 0 0 2

老服系 1 0 0 1

保金系 4 0 0 4

流管系 1 0 0 1

美容系 1 0 0 1

財金系 2 1 0 3

國貿系 2 0 0 2

會資系 4 0 0 4

資工系 0 0 1 1

資管系 2 0 0 2

語言中心 1 0 0 1

應中系 1 0 0 1

應日系 1 0 0 1

護理系 8 0 1 9

合計 30 1 2 33

參、 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案由: 修訂「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辦理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辦理。

二、 依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修訂「國立臺中科技大

學辦理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規定名稱及部份條

文內容。

三、 檢附「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辦理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

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附件 1，附件資料第 1~5 頁）。

決議：照案通過，送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組

案由：擬修訂本校「各類合作計畫之行政管理費及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理要點」(草案)，

提請審議。

說明：

一、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原「科技部」之

權責事項，自 111 年 7 月 27 日起改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管轄，爰配合修正

主管機關之名稱(或簡稱)。

二、 檢附本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附件 2，附件資料第 6~9 頁)。

決議：照案通過，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組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主持產學合作及學術研究計畫獎勵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修正緣由如提案二說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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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附本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附件 3，附件資料第 10~14 頁)。

決議：照案通過，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組

案由：擬修訂本校「產學合作計畫收支管理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修正緣由如提案二說明一，併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

法」之現行依據名稱。

二、 檢附本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附件 4，附件資料第 15~17 頁)。

決議：照案通過，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案由: 111 年度辦理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申請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附件 5-1，附件資料第 18~20 頁）規定，

獎勵對象為教學研究人員，且於補助起始日前一年內(110 年 8 月 1 日以後)曾執行國

科會補助研究計畫；且為鼓勵年輕研究人員，並保障不同職涯階段研究人員投入研究，

依據本校辦理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規定，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

人數占獎勵對象人數以 30％為原則（附件 5-2，附件資料第 21~22 頁）。(申請國科會

補助獎勵金額每人每月不得低於 5 千元。依據國科會 111 年 8 月 12 日科會綜字第

1110052285A 號函審定本校 111 年度可補助額度為 173 萬 1,814 元(附件 5-3，附件資

料第 23 頁)。

二、 本案今(111)年計有 33 位教師提出申請，經依本校辦理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

作業要點規定，完成學院及中心依各專業領域之初審程序，通過初審者計有 33 件。

三、 檢附 111 年之審查準則與點數對照表（附件 5-4，附件資料第 24 頁）及 33 件申請案

之點數（附件 5-5，附件資料第 25 頁）及獎勵方案（附件 5-6，附件資料第 26 頁）。

本校辦理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規定第 5 點規定（附件 5-2，附件資

料第 21~22 頁）略以：A 級與 B 級每人每月之獎勵補助額度差距比例不得少於 30％，

B 級與 C 級每人每月之獎勵補助額度差距比例不得少於 20％為原則。

決議：獎勵方案採方案一。

(提案六)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案由: 112 年度本校與臺中榮民總醫院合作研究計畫，校內推薦審查分數，提請討論。

說明:

一、 112 年度榮科計畫本校申請 1 件，申請名冊如附件 (附件 6-1，附件資料第 27 頁)，目

前正由臺中榮總進行初審作業。

二、 申請經費每案各 20 萬元，分別由本校與臺中榮總各分攤 10 萬元。

三、 有關校內推薦審查原則規定請參照「國立臺中科技大學與臺中榮民總醫院合作研究

計畫複審徵選要點」(附件 6-2，附件資料第 28 頁)。

決議：112 年度臺中榮總與臺中科大合作研究計畫_複審成績表

序

號

本校主持人

姓名 計畫名稱
複審審查

分數

1 陳大仁
探究組織架構與工作因子在不同部門護理人員的

職場壓力與睡眠品質之影響-以某醫學中心為例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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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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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辦理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辦理國家科

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

研究獎勵作業要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辦理科技部

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

點 

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科

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原「科技部」

之權責事項，自 111 年 7月

27 日起改由「國家科學及技

術委員會」管轄，爰配合修

正本要點名稱及規定中有關

主管機關之名稱(或簡稱)。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辦理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

獎勵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一、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辦理科技部補助

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特訂

定本要點。 

同上 

二、獎勵對象、獎勵人數及獎

勵期間：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補助

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辦

理。 

二、獎勵對象、獎勵人數及獎

勵期間：依科技部補助大專校

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辦理。 

同上 

三、審查機制 

(一)本校辦理申請國科會補

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由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研究發

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審理之。 

(二)本委員會審查時應參考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

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

點，就申請教師之學術研究、

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等面

向評估其績效，依據申請教師

之職級(分別評定5、4、3、2等

四級分數)、近10年來以本校

名義獲得國科會依各專業領

域補助具研究性質之專題研

究計畫案(含國科會產學合作

研究計畫、國科會補助國際合

三、審查機制 

(一)本校辦理申請科技部補助

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由「國立

臺中科技大學研究發展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審理之。 

(二)本委員會審查時應參考科

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

業要點，就申請教師之學術研

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等面

向評估其績效，依據申請教師之

職級(分別評定5、4、3、2等四

級分數)、近10年來以本校名義

獲得科技部依各專業領域補助

具研究性質之專題研究計畫案

(含科技部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科技部補助國際合作類研究計

畫)之件數(1件1分，多年期計畫

以各年度列為計件標準)及金額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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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類研究計畫)之件數(1件1

分，多年期計畫以各年度列為

計件標準)及金額(100萬元1

分，不及100萬元金額不列入計

分)等，並依其他實質績效酌予

加分： 

(1)前一年度經本校推薦國科

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而

獲獎勵者，加2分。 

(2)前兩年度連續以本校名義

執行國科會計畫者，加1分。 

(3)前一年度獲吳大猷先生紀念

獎或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者，加5

分。 

若申請教師總分相同時，其排

序以近10年執行國科會計畫金

額為優先、件數次之、職級再

次之。依據分數高低評定獎勵等

級，其經評估績效卓著者，由本

校研究發展委員會依國科會核

定本校補助總獎勵金額及本要

點審議給予獎勵。 

(100萬元1分，不及100萬元金額

不列入計分)等，並依其他實質

績效酌予加分： 

(1)前一年度經本校推薦科技部

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而獲

獎勵者，加2分。 

(2)前兩年度連續以本校名義執

行科技部計畫者，加1分。 

(3)前一年度獲吳大猷先生紀念

獎或科技部傑出研究獎者，加5

分。 

若申請教師總分相同時，其排序

以近10年執行科技部計畫金額

為優先、件數次之、職級再次

之。依據分數高低評定獎勵等

級，其經評估績效卓著者，由本

校研究發展委員會依科技部核

定本校補助總獎勵金額及本要

點審議給予獎勵。 

五、獎勵差距比例 

(一)本校申請國科會補助大

專校院研究獎勵分為 A 級、B

級、C級三等級，並以 A級為

最高級，其獎勵金額由本校

獎勵特殊優秀教師審查委員

會依據國科會補助額度分配

之。但 A 級與 B 級每人每月

之獎勵補助額度差距比例不

得少於百分之 30，B 級與 C

級每人每月之獎勵補助額度

差距比例不得少於百分之 20

為原則。本委員會得依當年

度國科會補助獎勵金額彈性

調整上述獎勵差距比例。 

(二)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

(以申請截止日之職級認定;

不含追溯)人數占獎勵對象人

數以百分之三十為原則。本委

五、獎勵差距比例 

(一)本校申請科技部補助大

專校院研究獎勵分為 A 級、B

級、C級三等級，並以 A級為

最高級，其獎勵金額由本校

獎勵特殊優秀教師審查委員

會依據科技部補助額度分配

之。但 A 級與 B 級每人每月

之獎勵補助額度差距比例不

得少於百分之 30，B 級與 C

級每人每月之獎勵補助額度

差距比例不得少於百分之 20

為原則。本委員會得依當年

度科技部補助獎勵金額彈性

調整上述獎勵差距比例。 

(二)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

(以申請截止日之職級認定;

不含追溯)人數占獎勵對象人

數以百分之三十為原則。本委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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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得依當年度國科會補助

獎勵金額，彈性調整上述獲獎

人數。 

 

員會得依當年度科技部補助

獎勵金額，彈性調整上述獲獎

人數。 

六、定期評估標準 

(一)本校對於新聘任優秀研究

專任教師應提供必要之教學、

研究及行政支援。 

(二)本校對於依據本要點獲

得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

勵教師，應於每學年度結束

前，由各學院及中心召集人依據

各該學院及中心教師評鑑辦法

及其實施細則進行績效評估，評

估結果擲交研發處彙整，陳請校

長核閱。另受補助獎勵教師應於

國科會規定期限前二週內繳

交執行績效報告。 

六、定期評估標準 

(一)本校對於新聘任優秀研究

專任教師應提供必要之教學、

研究及行政支援。 

(二)本校對於依據本要點獲得

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

教師，應於每學年度結束前，

由各學院及中心召集人依據各該

學院及中心教師評鑑辦法及其實

施細則進行績效評估，評估結果

擲交研發處彙整，陳請校長核

閱。另受補助獎勵教師應於科技

部規定期限前二週內繳交執行

績效報告。 

同上 

七、補助經費相關規定： 

(一)本要點補助獎勵經費由國

科會撥付支應，專款專用，如

有賸餘款應繳回國科會。 

(二)本校獲得國科會補助大

專校院研究獎勵教師在補助

期間內有離職或不予聘任等

情況，應即停止該項補助， 並

按其未在職期間比例繳回國

科會。 

七、補助經費相關規定： 

(一)本要點補助獎勵經費由科

技部撥付支應，專款專用，如

有賸餘款應繳回科技部。 

(二)本校獲得科技部補助大專

校院研究獎勵教師在補助期間

內有離職或不予聘任等情況，

應即停止該項補助， 並按其未

在職期間比例繳回科技部。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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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辦理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

(修正草案) 
99 年 9 月 24 日獎勵特殊優秀教師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100 年 5 月 24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6 月 13 日特殊優秀人才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101 年 1 月 17 日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102 年 4 月 16 日 101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4 月 22 日 10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5 月 17 日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6 月 26 日 10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9 月 22 日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1 月 5日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5 月 4日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月  日 111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

勵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獎勵對象、獎勵人數及獎勵期間：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補助大

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辦理。 

三、審查機制 

(一) 本校辦理申請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由「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研究發展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審理之。 

(二) 本委員會審查時應參考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就申

請教師之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等面向評估其績效，依據申請教師之職級(分

別評定5、4、3、2等四級分數)、近10年來以本校名義獲得國科會依各專業領域補助具

研究性質之專題研究計畫案(含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國科會補助國際合作類研究

計畫)之件數(1件1分，多年期計畫以各年度列為計件標準)及金額(100萬元1分，不及100

萬元金額不列入計分)等，並依其他實質績效酌予加分： 

(1) 前一年度經本校推薦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而獲獎勵者，加2分。 

(2) 前兩年度連續以本校名義執行國科會計畫者，加1分。 

(3) 前一年度獲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或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者，加5分。 

(三) 若申請教師總分相同時，其排序以近10年執行國科會計畫金額為優先、件數次之、

職級再次之。依據分數高低評定獎勵等級，其經評估績效卓著者，由本校研究發展委員

會依國科會核定本校補助總獎勵金額及本要點審議給予獎勵。 

四、申請程序： 

(一)依據本校「講座設置辦法」或聘任具特殊優秀之新聘專任教師，得由系(所、科) 主任推薦

填具本校「獎勵人員傑出研究表現說明及申請機構推薦理由」表，經學院及中心初審通過後，擲交

研發處提請本委員會審查。 

(二)本校現職教師符合本要點二之標準者，得填具本校「獎勵人員傑出研究表現說明及申請機

構推薦理由表」並於申請截止日前確認申請資料，經學院依各專業領域初審通過後，送請研發處

提請本委員會審查。 

五、獎勵差距比例 

(一)本校申請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分為 A級、B級、C級三等級，並以 A級為最高級，

其獎勵金額由本校獎勵特殊優秀教師審查委員會依據國科會補助額度分配之。但 A級與 B 級

每人每月之獎勵補助額度差距比例不得少於百分之 30，B 級與 C級每人每月之獎勵補助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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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比例不得少於百分之 20 為原則。本委員會得依當年度國科會補助獎勵金額彈性調整上

述獎勵差距比例。 

(二)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以申請截止日之職級認定;不含追溯)人數占獎勵對象人數以百

分之三十為原則。本委員會得依當年度國科會補助獎勵金額，彈性調整上述獲獎人數。 

六、定期評估標準 

(一)本校對於新聘任優秀研究專任教師應提供必要之教學、研究及行政支援。 

(二)本校對於依據本要點獲得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教師，應於每學年度結束前，由

各學院及中心召集人依據各該學院及中心教師評鑑辦法及其實施細則進行績效評估，評估結果擲

交研發處彙整，陳請校長核閱。另受補助獎勵教師應於國科會規定期限前二週內繳交執行績效

報告。 

七、補助經費相關規定： 

(一)本要點補助獎勵經費由國科會撥付支應，專款專用，如有賸餘款應繳回國科會。 

(二)本校獲得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教師在補助期間內有離職或不予聘任等情況，應即

停止該項補助， 並按其未在職期間比例繳回國科會。 

(三)本要點應依會計法、審計法及會計制度等規定辦理各項財務處理，依所得稅法等規定辦理所得

稅及其他稅賦之扣繳事宜。 

八、本要點經本校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後，再提送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第 5 頁 / 共 28 頁



1

國立臺中科技大學各類合作計畫之行政管理費及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理要點(草案)  

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委託合作機構若對於行政管理

費運用有特別規定（如: 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教育部等），則其

行政管理費由學校統籌運用之。若

為辦理統一入學測驗及聯合登記分

發案屬產學案，其行政管理費之分

配比例，由主辦單位簽請校長核准

後分配運用之。

非屬前項規定者，其行政管理

費得於扣除配合學校重大活動所預

留之經費後，分別依30%、30% 及40%

之分配比率，由學校、負責主辦之

單位(學院、系科、各類中心或行政

單位)及相關協辦單位支配運用之

(上述規定自109年1月起辦理行政

管理費分配作業即適用) 原則如

下:

(一)學校及主辦單位部份:由學校

依相關規定分配運用，各主辦單位

應自行訂定分配及運用細則並定期

於單位會議公告使用明細。其制定

分配原則為主辦單位就所分配之比

率(30%)回饋於計畫主持人不得低

於 70%( 即 主 持 人 至 少 可 分 配

30%*0.7=21%的行政管理費)。主辦

單位與計畫主持人行政管理費之運

用，依本要點第四點規定辦理支用，

各項支用比例不得超出50%。

(二)協辦單位部份:依校長室5%、主

計室10%、硏發處5%、總務處5%、人

事室5%、學生事務處1%、秘書室5%、

稽核室1%、校務研究中心2%、環境

與安全衛生中心1%之比率分配。

(三)主辦單位為行政單位時，其行

政管理費由該單位依相關規定支配

運用，不適用本點第一款之規定。

協辦單位之行政管理費由該主辦單

三、委託合作機構若對於行政管理

費運用有特別規定（如: 科技部、

教育部等），則其行政管理費由學

校統籌運用之。若為辦理統一入學

測驗及聯合登記分發案屬產學案，

其行政管理費之分配比例，由主辦

單位簽請校長核准後分配運用之。

非屬前項規定者，其行政管理

費得於扣除配合學校重大活動所預

留之經費後，分別依30%、30% 及40%

之分配比率，由學校、負責主辦之

單位(學院、系科、各類中心或行政

單位)及相關協辦單位支配運用之

(上述規定自109年1月起辦理行政

管理費分配作業即適用) 原則如

下:

(一)學校及主辦單位部份:由學校

依相關規定分配運用，各主辦單位

應自行訂定分配及運用細則並定期

於單位會議公告使用明細。其制定

分配原則為主辦單位就所分配之比

率(30%)回饋於計畫主持人不得低

於 70%( 即 主 持 人 至 少 可 分 配

30%*0.7=21%的行政管理費)。主辦

單位與計畫主持人行政管理費之運

用，依本要點第四點規定辦理支用，

各項支用比例不得超出50%。

(二)協辦單位部份:依校長室5%、主

計室10%、硏發處5%、總務處5%、人

事室5%、學生事務處1%、秘書室5%、

稽核室1%、校務研究中心2%、環境

與安全衛生中心1%之比率分配。

(三)主辦單位為行政單位時，其行

政管理費由該單位依相關規定支配

運用，不適用本點第一款之規定。

協辦單位之行政管理費由該主辦單

位按協辦單位實際參與情形，簽陳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

造，「科技部」改制為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原「科技部」

之權責事項，自111年

7月27日起改由「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管轄，爰配合修正主

管機關之名稱(或簡

稱)。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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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位按協辦單位實際參與情形，簽陳

校長核定分配之。

(四)擬動支行政管理費作為辦理產

學合作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時，應依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辦理自籌收入

有續效人員工作酬勞支給基準」辦

理，並參考「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行

政人員辦理產學合作業務續效考核

指標說明」(附件一)訂定其續效考

核指標。

第二項行政管理費預留之經費

額度，應依學校重大活動需求進行

編列，由校長室或秘書室提案經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未執行完

成部分則再流入校務基金。

校長核定分配之。

(四)擬動支行政管理費作為辦理產

學合作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時，應依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辦理自籌收入

有續效人員工作酬勞支給基準」辦

理，並參考「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行

政人員辦理產學合作業務續效考核

指標說明」(附件一)訂定其續效考

核指標。

第二項行政管理費預留之經費

額度，應依學校重大活動需求進行

編列，由校長室或秘書室提案經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未執行完

成部分則再流入校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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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各類合作計畫之行政管理費及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理要點(修正草案)
96年10月17日96學年度第1次硏發處會議通過

96年11月12日9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97年6月25日96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98年1月13日97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第3、4條通過

98年3月30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0980041846號函同意備查

98年4月28日9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第10、11條通過

98年5月21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0980075678 號函同意刪除第10條後備查

98年10月13日9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第4、6條通過

99年1月27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0990003494號函同意備查

100年12月29日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年3月13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年5月30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2年12月30日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3年12月25日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4年11月10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4年12月22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年12月20日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6年5月23日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年11月20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8年12月3日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年12月8日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臨時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修正通過

111年5月31日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修正通過

111年O月OO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O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修正通過

一、為妥善運用本校產學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結餘款，增進資源合理有效利用，依據教育部「國立大
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八條及本校「產學合作計畫收支管理要點」第九點，訂定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各類合作計畫之行政管理費及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本要點之行政管理費收入及結餘款範圍如下:
(一)行政管理費來源係指下列二點:

1.依本校「產學合作計畫收支管理要點」辦理之收入。

2.依科學技術基本法辦理的政府科硏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
(二)本要點所稱結餘款，為本校所屬單位或教師執行的產學合作計畫案或政府科硏補助案(即前

款第一、二目之收入)，已辦理結案並完成經費核銷程序，於當年度經費之結餘。
三、委託合作機構若對於行政管理費運用有特別規定（如: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教育部等），則其

行政管理費由學校統籌運用之。若為辦理統一入學測驗及聯合登記分發案屬產學案，其行政管理費之分
配比例，由主辦單位簽請校長核准後分配運用之。
非屬前項規定者，其行政管理費得於扣除配合學校重大活動所預留之經費後，分別依30%、
30% 及40%之分配比率，由學校、負責主辦之單位(學院、系科、各類中心或行政單位)及相關協
辦單位支配運用之(上述規定自109年1月起辦理行政管理費分配作業即適用) 原則如下:
(一)學校及主辦單位部份:由學校依相關規定分配運用，各主辦單位應自行訂定分配及運用細則

並定期於單位會議公告使用明細。其制定分配原則為主辦單位就所分配之比率(30%)回饋於
計畫主持人不得低於70%(即主持人至少可分配30%*0.7=21%的行政管理費)。主辦單位與計
畫主持人行政管理費之運用，依本要點第四點規定辦理支用，各項支用比例不得超出50%。

(二)協辦單位部份:依校長室5%、主計室10%、硏發處5%、總務處5%、人事室5%、學生事務處
1%、秘書室5%、稽核室1%、校務研究中心2%、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1%之比率分配。

(三)主辦單位為行政單位時，其行政管理費由該單位依相關規定支配運用，不適用本點第一款
之規定。協辦單位之行政管理費由該主辦單位按協辦單位實際參與情形，簽陳校長核定分
配之。

(四)擬動支行政管理費作為辦理產學合作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時，應依「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辦理
自籌收入有續效人員工作酬勞支給基準」辦理，並參考「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行政人員辦理
產學合作業務續效考核指標說明」(附件一)訂定其續效考核指標。

第二項行政管理費預留之經費額度，應依學校重大活動需求進行編列，由校長室或秘書室提案經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未執行完成部分則再流入校務基金。

四、各類合作計畫案行政管理費之運用，應依委託合作機構或契約之規定辦理，委託合作機構或契約無
規定者，除依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第七點規定外，另得支用於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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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公室文具、消耗品支出。

(二)各單位設備及儀器之購買與維修。
(三)辦理硏討會、學術演講等之學術交流相關支出，含以下項目: 

1.來賓計程車資:每趟最高以500元為限，並核實報銷。
2.宴請來賓餐費:比照「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外賓來校參訪接待要點」規定辦理，並核實報銷。

(四)獎勵或補助教師專利申請、維護費、發表期刊論文之審查費、潤稿費、投稿費或硏究倫理
審查費。

(五)辦理教學、硏究、推廣於傳播媒體之宣傳廣告費。
(六)因辦理教學、硏究、推廣宣傳或與校外交流、製作或購買之宣傳品、紀念品、禮品其核銷標準

如下:

1.致贈國內機關學校每份最高以一千五百元為限；致贈國外機關學校每份最高以三千元為限。

2.致贈國內機關學校人員，每人每份最高以一千元為限；國外機關學校人員，每人每份最高以
二千元為限。

(七)辦理年終業務檢討會。
(八)辦理產學合作計畫工作人員工作酬勞。
(九)硏究及產學所需臨時人員聘僱。
(十)支應國內、外開會、考察、參訪、訓練、硏究、實習之差旅費。 
(十一)其他經專案簽准支用項目之費用。

五、各類合作計畫結案或年度執行完畢如有結餘，其結餘款之分配如下:

(一)結餘款未滿一萬元者，直接歸入校務基金。
(二)結餘款在一萬元以上者 依下列原則分配之:

1.校務基金20%，計畫主持人80%。
2.結餘款由計畫主持人之專帳循環使用至該計畫結束後五年內使用，如仍有剩餘者，該結餘款
則歸入學校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六、各單位及計畫主持人之各類合作計畫結餘款，除委託合作機構或契約有規定者外，得應用範圍
如下:
(一)聘請助理、核給專案計畫執行人員加班費。
(二)購買儀器設備、實驗材料費。

(三)支應國內、外開會、考察、參訪、訓練、硏究、實習之差旅費。
(四)教師專利申請、維護費、發表期刊論文之審查費、潤稿費、投稿費或硏究倫理審查費、國內、

外學術硏討會註冊費或報名費。

(五)其他與產學合作有關之費用。
前項第三款支應國外差旅費應依政府出差旅費報支相關規定標準，並依本校行政程序事先陳請校
長同意後辦理。

七、各類合作計畫案行政管理費及結餘款購置之儀器設備，應依本校財物登錄作業程序處理，並列入保
管單位每年實施盤點。

八、各類合作計畫案結餘款之動支與核銷程序，比照產學合作經費各項程序辦理。
九、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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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師主持產學合作及學術研究計畫獎勵要點(草案)

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本校專任或專案教師每年度主

持計畫，具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得

依本要點申請獎勵，並核發獎勵金、

獎狀及獎牌(盃)。

(一)主持產學合作及學術研究計畫

年度績優獎勵

每年度(以結案日期為準)主持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各類產學合作

及學術研究計畫，以提撥行政管理

費之案件為限。經研發處以累計金

額進行統計，總金額第一名者，獎

勵金新台幣3萬元整；

第二名者，獎勵金新台幣2萬元整；

第三名者，獎勵金新台幣1萬 2仟元

整。

(二)產學合作計畫績優獎勵

獎勵對象：以本校名義申請，每年

度(以結案日期為準)承接之產學合

作計畫總金額累計達300萬元以上

且所提撥之行政管理費合計達30萬

元(含)以上者。

獎勵方式：

1.計畫總金額累計達300萬元以上

未滿500萬元者，得於計畫結案後頒

予獎狀乙紙及主持計畫獎勵金，依

本校「各類合作計畫之行政管理費

及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理要點」

流入學校部分之行管費提撥50%為

獎勵金。

2.計畫總金額累計達500萬元以上

者，得於計畫結案後頒予獎狀乙紙

及主持計畫獎勵金，依本校「各類

合作計畫之行政管理費及結餘款分

配、運用及管理要點」，流入學校

部分之行管費提撥60%為獎勵金。

上述獎勵排除委託合作機構對於行

政管理費運用有特別規定，其行政

二、本校專任或專案教師每年度主

持計畫，具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得

依本要點申請獎勵，並核發獎勵金、

獎狀及獎牌(盃)。

(一)主持產學合作及學術研究計畫

年度績優獎勵

每年度(以結案日期為準)主持科技

部、各類產學合作及學術研究計畫，

以提撥行政管理費之案件為限。經

研發處以累計金額進行統計，總金

額第一名者，獎勵金新台幣3萬元

整；

第二名者，獎勵金新台幣2萬元整；

第三名者，獎勵金新台幣1萬 2仟元

整。

(二)產學合作計畫績優獎勵

獎勵對象：以本校名義申請，每年

度(以結案日期為準)承接之產學合

作計畫總金額累計達300萬元以上

且所提撥之行政管理費合計達30萬

元(含)以上者。

獎勵方式：

1.計畫總金額累計達300萬元以上

未滿500萬元者，得於計畫結案後頒

予獎狀乙紙及主持計畫獎勵金，依

本校「各類合作計畫之行政管理費

及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理要點」

流入學校部分之行管費提撥50%為

獎勵金。

2.計畫總金額累計達500萬元以上

者，得於計畫結案後頒予獎狀乙紙

及主持計畫獎勵金，依本校「各類

合作計畫之行政管理費及結餘款分

配、運用及管理要點」，流入學校

部分之行管費提撥60%為獎勵金。

上述獎勵排除委託合作機構對於行

政管理費運用有特別規定，其行政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

造，「科技部」改制為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原「科技部」

之權責事項，自111年

7月27日起改由「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管轄，爰配合修正主

管機關之名稱(或簡

稱)。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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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管理費由學校統籌運用之計畫及非

由教師承接之計畫案。

管理費由學校統籌運用之計畫及非

由教師承接之計畫案。

三、專任或專案教師擔任產學合作

計畫、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

及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計畫

主持人，得減免授課時數。由計畫

主持人每年4月底前統計前3年(不

含當年)內已執行完畢(以該計畫初

始核准時所訂定之結束日期為準，

如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多年期

計畫，則以該計畫全程執行期限為

準，嗣後如有辦理變更，則以變更

後之日期為準；並不得早於民國109

年1月1日)之上述計畫累積金額，依

下列規定簽請減免授課時數:

(一)計畫累積總金額達100萬元以

上(且須提撥行政管理費10萬元以

上)，得減免其授課時數2小時，每

增加100萬元(且須再提撥行政管理

費10萬元以上)，得再減免其授課時

數2小時。減免所餘未達100萬元(未

達提撥行政管理費10萬元)或超出

時得累積至後續年度計算。

(二)依上述級距每年簽辦一次於各

學年度辦理減免，未減免金額得累

積滾存。若奉准後所列入採計之計

畫內容變更或因依本校教師授課時

數核計要點兼任行政職務者，導致

可減免之授課時數變動，計畫主持

人應重新簽辦。如有已扣抵之授課

時數超過變更後可減免之授課時數

等情形，則超過之時數最遲應於次

學年度補足。

(三)計畫主持人於簽辦減免授課時

數時應載明所列入採計之計畫名

稱、類型、經費及所欲減免授課之

學期等相關資料，並會辦研究發展

處、教務處及主計室等相關單位。

可核減之授課時數，得由計畫主持

人於簽辦減免授課時數時敘明，將

三、專任或專案教師擔任產學合作

計畫、科技部計畫及教育部教學實

踐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得減免

授課時數。由計畫主持人每年4月底

前統計前3年(不含當年)內已執行

完畢(以該計畫初始核准時所訂定

之結束日期為準，如為科技部多年

期計畫，則以該計畫全程執行期限

為準，嗣後如有辦理變更，則以變

更後之日期為準；並不得早於民國

109年1月1日)之上述計畫累積金

額，依下列規定簽請減免授課時數:

(一)計畫累積總金額達100萬元以

上(且須提撥行政管理費10萬元以

上)，得減免其授課時數2小時，每

增加100萬元(且須再提撥行政管理

費10萬元以上)，得再減免其授課時

數2小時。減免所餘未達100萬元(未

達提撥行政管理費10萬元)或超出

時得累積至後續年度計算。

(二)依上述級距每年簽辦一次於各

學年度辦理減免，未減免金額得累

積滾存。若奉准後所列入採計之計

畫內容變更或因依本校教師授課時

數核計要點兼任行政職務者，導致

可減免之授課時數變動，計畫主持

人應重新簽辦。如有已扣抵之授課

時數超過變更後可減免之授課時數

等情形，則超過之時數最遲應於次

學年度補足。

(三)計畫主持人於簽辦減免授課時

數時應載明所列入採計之計畫名

稱、類型、經費及所欲減免授課之

學期等相關資料，並會辦研究發展

處、教務處及主計室等相關單位。

可核減之授課時數，得由計畫主持

人於簽辦減免授課時數時敘明，將

部分或全部時數轉由所列入採計之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

造，「科技部」改制為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原「科技部」

之權責事項，自111年

7月27日起改由「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管轄，爰配合修正主

管機關之名稱(或簡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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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部分或全部時數轉由所列入採計之

任一計畫內的共同主持人或協同主

持人(以本校專任或專案教師為限)

辦理減免，同時敘明該教師所欲減

免授課時數之學期，並會辦該教師

所屬系所；所移轉之時數應以整數

為單位，且不得重複計算之。

(四)教師依本點規定減免授課時數

後，所需授課時數仍應符合「國立

臺中科技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

點」之相關規定。教師應於每學期

開學前彙整該學期已奉准減授之授

課時數，送研發處彙整後，送請教

務處辦理該學期授課時數扣抵作

業。

符合前項規定可採計之計畫如係因

計畫主持人轉任至本校，而由他校

移轉而來，其可採計之計畫金額及

行政管理費應以移轉至本校執行之

金額為準。

非屬本校承接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計畫，如因本校教師擔任共同

主持人，而有轉撥經費及行政管理

費至本校執行者，得由擔任共同主

持人之教師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依第

1項規定簽請減免授課時數。

任一計畫內的共同主持人或協同主

持人(以本校專任或專案教師為限)

辦理減免，同時敘明該教師所欲減

免授課時數之學期，並會辦該教師

所屬系所；所移轉之時數應以整數

為單位，且不得重複計算之。

(四)教師依本點規定減免授課時數

後，所需授課時數仍應符合「國立

臺中科技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

點」之相關規定。教師應於每學期

開學前彙整該學期已奉准減授之授

課時數，送研發處彙整後，送請教

務處辦理該學期授課時數扣抵作

業。

符合前項規定可採計之計畫如係因

計畫主持人轉任至本校，而由他校

移轉而來，其可採計之計畫金額及

行政管理費應以移轉至本校執行之

金額為準。

非屬本校承接之科技部計畫，如因

本校教師擔任共同主持人，而有轉

撥經費及行政管理費至本校執行

者，得由擔任共同主持人之教師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依第1項規定簽請

減免授課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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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師主持產學合作及學術研究計畫獎勵要點(修正草案)
109年11月03日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研發委員會通過

109年12月8日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臨時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111年4月19日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研發委員會通過

111年5月31日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111年O月OO日OOO學年度第O學期第O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一、為鼓勵本校教師從事產學合作及學術研究計畫，特訂定「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師主持產學合
作及學術研究計畫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專任或專案教師每年度主持計畫，具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得依本要點申請獎勵，並核發
獎勵金、獎狀及獎牌(盃)。

(一)主持產學合作及學術研究計畫年度績優獎勵
每年度(以結案日期為準)主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各類產學合作及學術研究計畫，
以提撥行政管理費之案件為限。經研發處以累計金額進行統計，總金額第一名者，獎勵金
新台幣 3 萬元整；第二名者，獎勵金新台幣 2 萬元整；第三名者，獎勵金新台幣 1 萬
2 仟元整。

(二)產學合作計畫績優獎勵
獎勵對象：以本校名義申請，每年度(以結案日期為準)承接之產學合作計畫總金額累計

達 300 萬元以上且所提撥之行政管理費合計達 30 萬元(含)以上者。

獎勵方式：
1.計畫總金額累計達300萬元以上未滿500萬元者，得於計畫結案後頒予獎狀乙紙及主持

計畫獎勵金，依本校「各類合作計畫之行政管理費及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理要點」
流入學校部分之行管費提撥50%為獎勵金。

2.計畫總金額累計達500萬元以上者，得於計畫結案後頒予獎狀乙紙及主持計畫獎勵金，
依本校「各類合作計畫之行政管理費及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理要點」，流入學校部
分之行管費提撥60%為獎勵金。

上述獎勵排除委託合作機構對於行政管理費運用有特別規定，其行政管理費由學校統籌
運用之計畫及非由教師承接之計畫案。

三、專任或專案教師擔任產學合作計畫、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及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之計畫主持人，得減免授課時數。由計畫主持人每年4月底前統計前3年(不含當年)內已執行
完畢(以該計畫初始核准時所訂定之結束日期為準，如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多年期計畫，
則以該計畫全程執行期限為準，嗣後如有辦理變更，則以變更後之日期為準；並不得早於民
國109年1月1日)之上述計畫累積金額，依下列規定簽請減免授課時數:
(一)計畫累積總金額達100萬元以上(且須提撥行政管理費10萬元以上)，得減免其授課時數2

小時，每增加100萬元(且須再提撥行政管理費10萬元以上)，得再減免其授課時數2小時。
減免所餘未達100萬元(未達提撥行政管理費10萬元)或超出時得累積至後續年度計算。 

(二)依上述級距每年簽辦一次於各學年度辦理減免，未減免金額得累積滾存。若奉准後所列入
採計之計畫內容變更或因依本校教師授課時數核計要點兼任行政職務者，導致可減免之
授課時數變動，計畫主持人應重新簽辦。如有已扣抵之授課時數超過變更後可減免之授課
時數等情形，則超過之時數最遲應於次學年度補足。

(三)計畫主持人於簽辦減免授課時數時應載明所列入採計之計畫名稱、類型、經費及所欲減免
授課之學期等相關資料，並會辦研究發展處、教務處及主計室等相關單位。可核減之授課
時數，得由計畫主持人於簽辦減免授課時數時敘明，將部分或全部時數轉由所列入採計之
任一計畫內的共同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以本校專任或專案教師為限)辦理減免，同時敘
明該教師所欲減免授課時數之學期，並會辦該教師所屬系所；所移轉之時數應以整數為
單位，且不得重複計算之。

(四)教師依本點規定減免授課時數後，所需授課時數仍應符合「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師授課時
數核計要點」之相關規定。教師應於每學期開學前彙整該學期已奉准減授之授課時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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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彙整後，送請教務處辦理該學期授課時數扣抵作業。
符合前項規定可採計之計畫如係因計畫主持人轉任至本校，而由他校移轉而來，其可採計
之計畫金額及行政管理費應以移轉至本校執行之金額為準。
非屬本校承接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如因本校教師擔任共同主持人，而有轉撥經費
及行政管理費至本校執行者，得由擔任共同主持人之教師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依第1項規定簽
請減免授課時數。

四、本校教師獎勵案，每年辦理一次為原則。教師依本要點申請獎勵者，由研發處統計並經當事
人確認無誤後辦理獎勵，當事人無須填具申請表，由研發處彙整後，提請研究發展委員會審
議，經審議通過者，陳請校長核發。

五、本要點施行後，研究發展處應於年度結束前，將當年度核發教師獎勵及經費使用情形，提報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作為下年度是否繼續辦理教師獎勵之依據。

六、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收支管理規定之自籌收入支應。經費不足時，得提經研究
發展委員會討論後，並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停止辦理當年度之獎勵，或視經費
狀況按比例刪減核給之。

七、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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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產學合作計畫收支管理要點(草案) 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一、為辦理產學合作計畫案約用

之專任人員，應簽訂契約，其工作

報酬除各該計畫有特別規定者外

，得比照「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

意事項」、「聘用人員聘用條例」

或「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

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標準辦理。

前項約用專任人員之人事管理、勞

退基金或離職儲金、勞健保、年終

獎金、福利及其他相關事宜，除有

特別規定者外，比照本校一般約聘

僱人員由本校相關單位辦理，其經

費均由各該產學合作計畫案項下支

付。

十一、為辦理產學合作計畫案約用

之專任人員，應簽訂契約，其工作

報酬除各該計畫有特別規定者外

，得比照「科技部補助專題計畫助

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聘用人

員聘用條例」或「行政院暨所屬機

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標準辦理。

前項約用專任人員之人事管理、勞

退基金或離職儲金、勞健保、年終

獎金、福利及其他相關事宜，除有

特別規定者外，比照本校一般約聘

僱人員由本校相關單位辦理，其經

費均由各該產學合作計畫案項下支

付。

一、配合行政院組織

改造，「科技部」改制

為「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原「科技部」

之權責事項，自111年

7月27日起改由「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管轄，爰配合修正主

管機關之名稱(或簡

稱)。

二、「行政院暨所屬機

關約僱人員僱用辦

法」於108年10月1日

行政院院授人組字第

10800446561號令修

正發布名稱(行政院

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

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

法)及全文11條；並自

發布日施行，爰配合

修正本要點之依據。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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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產學合作計畫收支管理要點(修正草案)

96年10月17日96學年度第1次研發處會議通過

96年10月30日96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

96年11月12日9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97年6月25日96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98年1月13日97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第8、10條通過

98年3月30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0980041846號函同意備查

100年12月29日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年3月13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年5月30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年9月20日教育部臺技（二）字第1010176131號函同意備查

104年11月10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年5月17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5月31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年11月20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11年OO月OO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O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為配合國家文化、經建及科技之發展，並加強本校產學合作業務之推動與管理，依據本校「校務

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產學合作計畫有關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不依計畫方式進行之

合作個案，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三、產學合作計畫係指本校為發揮教育、訓練、研究、服務之功能，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

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以下簡稱產學合作機構）合作辦理與學校教育目標有關事項，其範圍

如下：

(一)各類研發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專利

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二)各類人才培育事項：包括學生及合作機構人員各類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練等。 

(三)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四、產學合作案之承接方式：

(一)教師經本校同意向委託單位接洽或經本校同意依投標規定得標後申請承接。

(二)委託單位逕洽本校各相關單位或教師後，由該單位或教師申請承接。

(三)委託單位直接致函本校，由研究發展處按來文性質轉請各相關系所，依其人力、設備、時間

、費用等因素綜合考量決定是否申請承接，若需整合提出者，統由研究發展處協調整合。

五、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依前條方式承接時，應提出計畫書並檢附本校產學合作申請書，

及依計畫所需人力、圖書資料、儀器設備及維護、電腦使用費、消耗器材、貴重儀器使用費、差

旅費、行政管理費、其他必要費用及雜項費用等編列經費預算表，經各單位主管同意，簽會研究

發展處及主計室，陳請校長核定後辦理簽約；執行中預算計畫如有變更者，應依同一程序，簽陳

校長核定。

產學合作計畫之研究過程及應用，有長期使用本校場地、設備、危害人體健康、污染環境或公共

危險之虞者，除依前項規定程序辦理外，應先提經本校相關小組或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再提請行

政會議或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始可辦理簽約，並列為重點查核項目。

六、產學合作之辦理，應由合作雙方簽訂產學合作契約書，其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產學合作計畫名稱、內容及時程。

(二)計畫經費及付款方式。

(三)雙方權利義務。 

(四)智慧財產權或成果歸屬。

(五)違約條款。

(六)其他相關事項。

七、本校各單位及教師，凡接受產學合作機構委託各產學合作計畫案，均應納入校務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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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每一產學合作計畫案應以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為原則，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除有特別規定

者外，應提撥行政管理費，其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計畫經費總額百分之十，所提撥之行政管理費，

由學校統籌分配之。

(一)單一產學合作計畫經費如屬高額(伍佰萬以上，且未編列主持費)，為鼓勵本校同仁爭取大

型計畫，得專案簽准編列行管費百分之八以上。

(二)為考量相關行政成本，每案產學合作計畫之行政管理費除符合上述占計畫總額百分之十之

比例，且不得低於伍仟元。

以產學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其經費如屬公立機構補助款可不提列行政管理費，但自行

收費及民營機構補助款部份仍應提撥百分之十。

九、產學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結餘款之分配、運用、管理，應依「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各類合作計畫

之行政管理費及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理要點」辦理。

前項本校「各類合作計畫之行政管理費及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理要點」另訂之。 

十、主辦、協辦、委辦、或參與產學合作計畫案之有關人員，每月工作酬勞依據計畫經費之多寡、計

畫之繁簡難易、工作之輕重、工作績效、期間之長短，在該計畫相關款項下，依下列標準支給：

(一)計畫主持人、協同研究人員及編制內教師每月支領之工作酬勞，其支給財源為產學合作收

入者，除計畫主持費及(先期)技術移轉金外，不得超過其本人之每月薪給（包括薪俸、學術

研究費或專業加給、主管加給）總額。

(二)本校行政人員每月支領之工作酬勞，依據本校「辦理自籌收入有績效人員工作酬勞支給標

準」規定辦理。編制外人員不超過其每月薪資總額百分之三十。

(三)本校學生協助產學合作計畫，依據本校「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獎助生及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

理要點」規定辦理。

(四)鐘點費、導師費或其他實習、輔導、訓練費用之支給時數及支給標準，依本校所訂各項支給

基準規定，以各項自籌收入(不含學雜費收入)支應。

十一、為辦理產學合作計畫案約用之專任人員，應簽訂契約，其工作報酬除各該計畫有特別規定者外

，得比照「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聘用人員聘用

條例」或「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標準辦理。

前項約用專任人員之人事管理、勞退基金或離職儲金、勞健保、年終獎金、福利及其他相關事宜 

，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比照本校一般約聘僱人員由本校相關單位辦理，其經費均由各該產學合作

計畫案項下支付。

十二、教師於產學合作計畫案中，所為授課或輔導學生之時數，得免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合計要點

」併計授課及輔導鐘點時數。但教師承接或協助產學合作計畫之件數，以不影響正常教學為原則

。

十三、產學合作計畫案之採購作業，悉依政府採購法暨本校相關規定執行。

產學合作計畫案之經費支付及報銷，應依相關法令及本校會計程序辦理。

十四、計畫資產及成果之處理：

(一)計畫內所購置之圖書儀器設備，除合約另有規定者外，應屬本校所有，納入校產管理。

(二)計畫執行成果，如涉及專利等權益之取得、出租或讓與，有約定者，依其約定；無約定者，

由本校決定處理。

十五、主持及參與合作計畫之工作人員，必須履行合約上所規定之一切承諾。

十六、產學合作計畫之收支及採購，其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各應負

其相關採購及財務責任，並由主計人員協助作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十七、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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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 

                             111 年 8 月 17 日科會綜字第 1110052978E 號函修正 

一、目的：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落實行政院延攬及留住大專校

院特殊優秀人才之彈性薪資政策，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機構： 

（一） 公私立大專院校。 

（二） 依本會受補助單位申請作業要點核定納為本會補助單位，並報經行

政院同意之公立學術研究機構，得準用之。 

三、獎勵對象資格、人數、金額及對新聘任人員之保障： 

（一） 獎勵對象：申請機構內教學研究人員，且於補助起始日前一年內曾

執行本會補助研究計畫，並具備下列資格者： 

1. 符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規

定之計畫主持人，且經申請機構審核機制認定為學術研究、產學

研究或跨領域研究之績效傑出者，不含教學績效傑出人員、行政

工作績效卓著人員及已依相關法令辦理退休之人員。 

2. 如為申請機構於補助起始日前一年八月一日後聘任之人員，須為

國內第一次聘任，不得為自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或學術研究機關 

（構）延攬之人員。 

（二） 獎勵人數不得逾申請機構前一年度執行本會補助研究計畫之計畫主

持人總人數百分之四十。 

（三） 獎勵金額每人每月最高不得逾新臺幣二十萬元，最低不得少於新臺

幣五千元。 

（四） 為強化對新聘任優秀研究人員之保障，促使獎勵資源之合理分配，

針對申請機構新聘任三年內且執行本會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教

授級、副教授級、助理教授級之獎勵對象，其獎勵額度每人每月各

不得低於八萬元、六萬元、三萬元。但此類獎勵對象應符合下列資

格之一： 

1. 非曾任或非現任國內學術研究機構編制內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 

2. 於申請機構正式納編前五年間均任職於國外學術研究機構。 

（五） 教學研究人員若依相關規定進行借調，不得於同一期間重複領取原

任職機構及借調單位之研究獎勵金。 

四、申請機構之支給規定： 

申請機構提出補助案申請前，公私立大專校院應依行政程序訂定支給規定

並經校級會議通過，公立學術研究機構所訂定之支給規定應報經行政院同

意實施。支給規定應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 績效評核原則：應依各專業領域訂定研究績效評估標準，並明訂各

專業領域分配原則。 

（二） 獎勵對象之認定原則：應考量學術研究、實務應用研究、跨領域研

附件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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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產學研究或國際合作等面向之績效。評估研究績效時，應避免

過度重視研究量化指標，或僅以研究論文發表篇數作為單一審查項

目。 

（三） 獎勵對象之審議流程：應經申請機構之審核機制及組成審查委員會

評估績效卓著者，方得給予獎勵。 

（四） 獎勵對象之獎勵級距及核給比例： 

1. 級距及比例之訂定不得以平均分配、酬庸、職務（位）、年資或生

理條件等不具績效表現意義之項目為依據，亦不得以不定期方式

給予一次性獎勵。 

2. 為鼓勵年輕研究人員，並保障不同職涯階段研究人員投入研究，

申請機構應訂定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占獎勵對象人數之最

低比率。 

（五） 定期評估標準。 

五、申請補助額度：  

（一） 申請機構得申請研究獎勵之金額，以申請機構前一年度獲本會補助

研究性質類研究計畫之業務費、前一年度執行本會產學合作研究計

畫之廠商配合款與先期技轉金總額及獲本會補助國際合作類研究計

畫之業務費為基準，並分別採一定比例方式計算之總額為上限；該

總額及比例由本會核算並通知各申請機構。 

（二） 申請機構經前項公式核算之研究獎勵金額，若未達六萬元者，不予

補助。 

六、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 申請機構應透過本會網站線上製作申請文件，並檢附申請應備文件

紙本乙份，於申請截止前送達本會，逾期不予受理。 

（二） 申請應備文件如下： 

1. 申請機構依第四點原則所訂定之支給規定。 

2. 申請機構應依本會規定之格式製作申請書，申請書應包括項目如

下： 

(1)機構內部辦理研究獎勵之目標、執行方式及內容。 

(2)國際研究人才情勢分析（含各領域國際研究人才競爭情形及申

請機構留住及延攬研究人才策略）。 

(3)對新進人員所提供之長期研究支援。 

(4)預期達成之成果及績效、未來績效評估基準（例如對申請機構

研究工作之助益、對於科技發展之貢獻、對產業技術升級或

研究團隊養成之效益等）。 

七、申請案之審查與補正： 

（一） 各申請案受理截止後，由本會依申請機構訂定之支給規定及依本會

規定所送之申請書進行審查，審查通過者予以補助。 

（二） 必要時，本會得通知申請機構於一定期限內說明或檢送審查所需文

件資料。文件不全或不符合規定，經限期補正逾期未完成補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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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受理。 

八、補助期間： 

自當年度八月一日起至次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九、補助經費之撥付及繳回： 

（一） 補助經費分二期撥付，依本會核定通知函規定辦理。 

（二） 申請機構應建立管考機制，依奬勵金額按月撥付經審核通過之獎勵

對象，據實核支，並採專款專帳管理。 

（三） 在補助期間內，獎勵對象有資格不符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規定、遭本會停權或違反執行機構內部

之學術倫理等規範且情節重大者，該項補助即按停權等違規事由期

間之比例繳回，情節嚴重者追回補助款項經費。 

（四） 申請機構應依會計法及會計制度等規定辦理各項會計事務處理，依

所得稅法等規定辦理所得稅及其他稅賦之扣繳事宜。 

十、經費結報： 

（一） 申請機構應依下列規定，於補助期間結束後二個月內檢具下列文件

向本會辦理經費結報，如有賸餘款應繳回本會： 

1. 收支報告總表一式二份。 

2. 補助經費彙總表。 

（二） 申請機構對補助款項之各項支用單據，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規定辦理，並按支用單據編號順序，整理審核裝訂成冊，依有關規

定妥善存管備查，本會得派員或陪同審計人員前往實地查核，如發

現未依規定妥善保存，致有毀損、滅失等情事，依情節輕重酌減嗣

後補助款或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三） 申請機構未依規定期限辦理經費結報，本會得視情節輕重降低次年

度得申請之補助額度上限。 

十一、成效考核： 

（一） 申請機構應於補助期間結束前二個月至線上系統繳交執行績效報

告，本會將進行考評，考評結果列為未來是否補助或補助增減之參

考。 

（二） 申請機構所獎勵對象如經本會發現有資格不符者，追回該不符資格

者之款項。 

（三） 申請機構未依申請時提送之支給規定核給獎勵，或審核過於寬濫，

本會得視情節輕重降低次年度得申請之補助額度上限。 

（四） 申請機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會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定之補助，並

停止其依本要點申請補助之權利： 

1. 未依規定期限繳交執行績效報告並經本會催告仍未辦理者。 

2. 未按月撥付奬勵金額予受獎勵之獎勵對象。 

3. 偽造文書或以不實資料申請本項補助經費。 

4. 其他未依規定使用本補助款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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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辦理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 
99 年 9 月 24 日獎勵特殊優秀教師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100 年 5 月 24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6 月 13 日特殊優秀人才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101年 1月 17日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102年 4月 16日 10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4月 22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5月 17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6月 26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9月 22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1月 5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5月 4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1月 4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

特訂定本要點。 

二、獎勵對象、獎勵人數及獎勵期間：依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辦理。 

三、審查機制 

(一) 本校辦理申請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由「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研究發

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審理之。 

(二) 本委員會審查時應參考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就申請教師之

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等面向評估其績效，依據申請教師之職級(分

別評定5、4、3、2等四級分數)、近10年來以本校名義獲得科技部依各專業領域

補助具研究性質之專題研究計畫案(含科技部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科技部補助國

際合作類研究計畫)之件數(1件1分，多年期計畫以各年度列為計件標準)及金額

(100萬元1分，不及100萬元金額不列入計分)等，並依其他實質績效酌予加分： 

(1) 前一年度經本校推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而獲獎勵者，加2分。 

(2) 前兩年度連續以本校名義執行科技部計畫者，加1分。 

(3) 前一年度獲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或科技部傑出研究獎者，加5分。 

(三) 若申請教師總分相同時，其排序以近10年執行科技部計畫金額為優先、件數

次之、職級再次之。依據分數高低評定獎勵等級，其經評估績效卓著者，由本校

研究發展委員會依科技部核定本校補助總獎勵金額及本要點審議給予獎勵。 

四、申請程序： 

(一)依據本校「講座設置辦法」或聘任具特殊優秀之新聘專任教師，得由系(所、科) 主

任推薦填具本校「獎勵人員傑出研究表現說明及申請機構推薦理由」表，經學院及中心初審

通過後，擲交研發處提請本委員會審查。 

(二)本校現職教師符合本要點二之標準者，得填具本校「獎勵人員傑出研究表現說明及

申請機構推薦理由表」並於申請截止日前確認申請資料，經學院依各專業領域初審通過

後，送請研發處提請本委員會審查。 

五、獎勵差距比例 

(一)本校申請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分為 A級、B級、C級三等級，並以 A級為

最高級，其獎勵金額由本校獎勵特殊優秀教師審查委員會依據科技部補助額度分配

之。但 A級與 B級每人每月之獎勵補助額度差距比例不得少於百分之 30，B級與 C級

每人每月之獎勵補助額度差距比例不得少於百分之 20 為原則。本委員會得依當年度

附件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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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獎勵金額彈性調整上述獎勵差距比例。 

(二)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以申請截止日之職級認定;不含追溯)人數占獎勵對象人數

以百分之三十為原則。本委員會得依當年度科技部補助獎勵金額，彈性調整上述獲獎人

數。 

六、定期評估標準 

(一)本校對於新聘任優秀研究專任教師應提供必要之教學、研究及行政支援。 

(二)本校對於依據本要點獲得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教師，應於每學年度結束

前，由各學院及中心召集人依據各該學院及中心教師評鑑辦法及其實施細則進行績效評

估，評估結果擲交研發處彙整，陳請校長核閱。另受補助獎勵教師應於科技部規定期限前

二週內繳交執行績效報告。 

七、補助經費相關規定： 

(一)本要點補助獎勵經費由科技部撥付支應，專款專用，如有賸餘款應繳回科技部。 

(二)本校獲得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教師在補助期間內有離職或不予聘任等情

況，應即停止該項補助， 並按其未在職期間比例繳回科技部。 

(三)本要點應依會計法、審計法及會計制度等規定辦理各項財務處理，依所得稅法等規定辦

理所得稅及其他稅賦之扣繳事宜。 

八、本要點經本校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後，再提送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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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111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核定清單

機構名稱：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計畫編號：111-2821-C-025-001-ES 單位：新台幣元

獎勵人員
補助經費
總額

第1期款
(111年8月至
112年1月

第2期款
(112年2月至
112年7月

歸屬
處別

序號 姓名 職稱 系所名稱
每月獎勵
金額(A)

獎勵
月數(B)

小計
(A*B)

1 謝俊宏
教授且兼任副校長
教務長

0 0 0 1,731,814 839,929 891,885 綜合規劃處

補充保險費 0 0 0

合計 1,731,814 839,929 891,885

各年度所需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本會得依審議情形調減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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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4

A.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獲得點數 5 4 3 2

B.科技部計畫件數(統計近

十年)

C.科技部計畫經費(統計近

十年)

申請人數 26 5 2 0 33

獲得點數 2 獲得點數 1 獲得點數 5

科技部優秀人才獎勵審查準則與點數對照表

總計
審查標準:一件1分

審查標準:100萬1分

D.前一年度經本校推薦科技部補助大專

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案而獲獎勵者，

加2分

E.前兩年度連續以本校名義執行

科技部計畫者，加1分

F.前一年度獲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獲科技部

傑出研究獎者，加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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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A.職級

職級

分數

B.10年件

數(一件1

分) 件數分數 C.總經費 經費分數 分數總和 前一年+ 前兩年+ 績效加分 總分數 方案一 方案二

1 教授 5 17 17 16974000 16 38 2 1 3 41 A A

2 教授 5 17 17 11434728 11 33 2 1 3 36 A A

3 教授 5 13 13 10114000 10 28 2 1 3 31 B A

4 教授 5 12 12 7865000 7 24 2 1 3 27 B B

5 教授 5 10 10 7836616 7 22 2 1 3 25 B B

6 教授 5 10 10 7356965 7 22 2 1 3 25 B B

7 教授 5 11 11 6617700 6 22 2 1 3 25 B B

8 教授 5 11 11 6441000 6 22 2 1 3 25 B B

9 教授 5 9 9 7259000 7 21 2 0 2 23 C

10 教授 5 10 10 6356000 6 21 0 1 1 22

11 教授 5 10 10 5916000 5 20 0 1 1 21

12 教授 5 10 10 5788000 5 20 0 1 1 21

13 教授 5 9 9 4794000 4 18 2 1 3 21

14 教授 5 8 8 5892000 5 18 2 0 2 20

15 教授 5 2 2 11500000 11 18 0 1 1 19

16 教授 5 9 9 4957000 4 18 0 1 1 19

17 教授 5 9 9 4716000 4 18 0 1 1 19

18 副教授 4 7 7 5270000 5 16 2 0 2 18 C C

19 教授 5 7 7 3175000 3 15 0 1 1 16

20 教授 5 6 6 3959000 3 14 0 1 1 15

21 副教授 4 5 5 4223000 4 13 0 1 1 14 C C

22 副教授 4 6 6 3940000 3 13 0 1 1 14 C C

23 教授 5 6 6 3664000 3 14 0 0 0 14

24 教授 5 4 4 3163000 3 12 0 1 1 13

25 教授 5 4 4 2826000 2 11 0 1 1 12

26 教授 5 3 3 2350000 2 10 0 1 1 11

27 副教授 4 4 4 2139530 2 10 0 0 0 10 C C

28 助理教授 3 3 3 2419000 2 8 0 1 1 9 C

29 教授 5 3 3 1402000 1 9 0 0 0 9

30 教授 5 2 2 1379000 1 8 0 1 1 9

31 教授 5 2 2 1375000 1 8 0 0 0 8

32 助理教授 3 2 2 1198000 1 6 0 1 1 7

33 副教授 4 1 1 440000 0 5 0 0 0 5

附件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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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勵方案

⼀ 111 等級 人數
獎勵金

(月)

獎勵金

(年)

補充保險

費（以獎

勵金

2.11%為

限)

申請金額
獎勵額度

差距比例

A(35點數

以上)
2 22000 264000 5570.4 539141 100

B(25點以

上)
6 11000 132000 2785.2 808711 111.53846

C(24點以

下;並含4位

副教授及1

位助理教

授)

6 5200 62400 1316.64 382300

14 1730152 核定差額

111年度上限 1731814 1662

二 111 等級 人數
獎勵金

(月)

獎勵金

(年)

補充保險

費（以獎

勵金

2.11%為

限)

申請金額
獎勵額度

差距比例

A(經費超

過一千萬)
3 21000 252000 5317.2 771952 90.9091

B(25點以

上)
5 11000 132000 2785.2 673926 92.982456

C(4位副教

授)
4 5700 68400 1443.24 279373

12 1725251 核定差額

111年度上限 1731814 6563

110 等級 人數
獎勵金

(月)

獎勵金

(年)

補充保險

費（以獎

勵金2.11%

為限)

申請金額
獎勵額度

差距比例

A(經費超

過一千萬)
2 19000 228000 4810.8 465622 90

B(24點以

上(含1位副

教授))

6 10000 120000 2532 735192 100

C(23點以

下;並含3位

副教授)

5 5000 60000 1266 306330

13 1507144 核定差額

110年度上限 1512324 5180

附件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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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臺中榮總與臺中科大合作研究計畫_複審成績表 

序

號 

本校 

主持人

姓名 
計畫名稱 

複審審查 

分數 

1 
陳大仁 

探究組織架構與工作因子在不同部門護理人員的職場

壓力與睡眠品質之影響-以某醫學中心為例 

 

 

 

  

序

號 
學門 

研究性

質 

單位名

稱 

主持人

姓名 
單位名稱 

共同主持人姓

名 
計畫名稱 

申請經

費總額 

1 護理  

（二）

人工智

慧與智

慧大數

據醫療 

國立臺中

科技大學

資訊流通

學院資訊

管理系 

陳大仁 

臺中榮民總醫

院護理部/ 

國立臺中科技

大學中護健康

學院美容系/

護理系 

徐莞雲/ 

李雅婷(教授)/ 

葉月珍(助理教

授) 

探究組織架構與工作

因子在不同部門護理

人員的職場壓力與睡

眠品質之影響-以某

醫學中心為例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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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科技大學與臺中榮民總醫院合作研究計畫複審徵選要點 
104年12月22日 104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 

109年1月7日 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第3點通過 

 

一、為辦理國立臺中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與臺中榮民總醫院(以下簡稱臺中榮總)合

作研究計畫複審徵選，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每年至多補助3組研究團隊，每隊10萬元配合款。為提升計畫品質，得不足額錄

取。 

三、審查原則： 

(一)  研究計畫申請書內容，占50%。 

1. 近五年發表之學術研究成果 

2. 研究表現與執行計畫能力 

3. 計畫主題之重要性與創新性 

4. 研究內容與方法之可行性 

5. 預期完成之項目與成果及經費與人力之合理性 

(二) 本校團隊成員達 3人以上 (以跨院且包含不同教師職級為主 )，占 30%        

(三) 計畫成果對本校效益，占20%。 

四、複審分數級距： 

(一) 極力推薦：90分以上。 

(二) 推    薦：80分以上未滿90分。 

(三) 勉予推薦：70分以上未滿80分。 

(四) 不予推薦：未滿70分。 

總分70分以上始給予補助。 

五、審查程序： 

(一) 初審：由臺中榮總進行初審作業。 

(二) 複審：由本校「研究發展委員會」進行複審作業。 

(三) 書面決審：由本校研發處及臺中榮總委員進行決審作業。 

六、本要點經研究發展委員會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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